竞 买 协 议

拍卖人（甲方）：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竞买人（乙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就乙方报名参与竞买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拍卖人于2026年2月3日09：00在洪力拍卖平台（www.honglipai.net）举行的拍卖会，拍卖标的为: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山东环日集团有限公司等25户债权（详情见拍卖清单），债权金额合计为1,736,810,244.38元，其中：债权本金余额合计为1,212,845,550.68元，利息合计为522,762,248.41元,费用合计为1,202,445.29元（基准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以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拍卖范围内），整体现状拍卖,最终债权金额、担保等情况以债权资料载明及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为准，拍卖人提供的相关资料仅供参考。
一、竞买人可以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以下人员不得购买：（1）国家公务员、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2）参与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的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3）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4）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5）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者特殊目的实体；（6）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竞买人承诺不属于上述人员，如对自己的身份有所隐瞒，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竞买人自行承担（如果上述人员隐瞒身份竞买成功，委托人和拍卖人发现其真实身份后有权取消其买受人资格，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二、乙方在拍卖公告规定的展示时间内详细了解了拍卖标的物的现状，并实地察看了标的及标的的有关资料。拍卖标的以公开展示时的现状为准。甲方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三、本场拍卖会的拍卖方式为：增价拍卖
四、乙方已向指定账户交纳竞买保证金，买受人的竞买保证金转为部分拍卖成交价款，不再退还。竞买不成功的，保证金在拍卖会后3日内退还，不计息。
    五、甲方已提请乙方详细阅读《拍卖规则》，并对《拍卖规则》各条款作全面、准确的理解，因乙方对《拍卖规则》理解有误而导致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六、拍卖前委托人如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撤回委托，乙方应服从。
    七、若乙方竞买成功，则：
1、甲乙双方当天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和《拍卖笔录》等有关文书，并与委托人在约定期限内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但双方因拍卖成交而就标的债权所成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因任何一方未签署《债权转让协议》而受影响。
[bookmark: _GoBack]2、拍卖佣金按拍卖成交额0.08%收取，乙方应在拍卖成交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汇入甲方指定的帐户。
3、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在委托方约定期限内将全部拍卖成交价款支付到指定的帐户，在约定付款期限内未支付全部拍卖成交价款及佣金的，即构成违约，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八、买受人付清拍卖成交价款及佣金后，方可获取拍卖标的，由委托人与买受人直接交接，且以标的现状交付。
九、买受人违约的，委托人和拍卖人有权取消其买受人资格，并有权不予返还其竞买保证金，买受人的竞买保证金转为支付给拍卖人的违约金。因买受人违约，委托人另行出让该标的的，买受人还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承担责任：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十、《拍卖成交确认书》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在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按照以下第2种方式处理。
    1、到济南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本协议经双方签章后生效，一式二份，当事人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章）：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签约地点：                             签约时间：2026年1月27日
